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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是西北政法大学在本校教师的研究成果中遴选出版的一套学术丛书，
希望它能代表西北政法大学的学术导向、学术风格和学术水平。
　　西北政法大学来源于中共中央1937年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生于战火，旨在救亡。
毛泽东就在亲自讲学时鼓励学生：因为有陕公，中国不会亡。
1949年，由陕北公学等学校合并而成的延安大学奉命南迁西安，成立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是为了给西
北地区新成立的各级人民政权培养干部，它的办学风格自然与本来意义上的大学大异其趣。
再后来院校合并，西北大学法律系并入，形成法学教育的“四院四系”或“五院四系”，“文革”中
停办。
“文革”后恢复，主管由最高人民法院而变为司法部，后变为陕西省；校名由西安政法干校、中央政
法干校西北分校、西安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最后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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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危险犯，是以行为人出于故意而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定的危险状态作为法定既遂标志的犯罪，或者
是以行为人出于故意或过失而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定的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成立标志的犯罪。
本书在对国外危险犯的立法历史与现状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以翔实的资料论证了危险犯的未遂和
中止的样态界定标准及危险状态的判断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国内危险犯研究的视域。
同时，对于危险犯的国内立法，本书依托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对符合国情的过失危险犯的立法进行
了客观而富有建设性的依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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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舒洪水  1972年生，江西余干人，1995年上饶师范学院政法系毕业；1998年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攻读刑
法学硕士研究生；2001年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起任教于西北政法学院，2003年被聘
为讲师，2006年晋升副教授。
2003年考取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青年刑法学家贾宇教授，2006年6月获博
士学位。
学术兼职有：中国犯罪学会副秘书长、理事，陕西省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理事，陕西省青年法律
工作者协会理事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学、国际刑法学和犯罪学。
 
    舒洪水同志先后主持了国家社科规划项目、陕西省规划项目、教育厅、社科联共5项。
近年来先后出版的著作、教材有：《刑法学》(副主编)、《死刑研究》(副主编)、《妨害公共秩序罪
办案一本通》(副主编)、《毒品犯罪办案一本通》(副主编)等10部，在《中国法学》、《政法论坛》
、《法学家》、《法律科学》等学术刊物、报章发表专业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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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交通制度、食品卫生、经济金融及产业技术各方面也随之先进化、复
杂化与技术化，其背后也常常隐藏着各种危险，特别是在环境破坏、经济犯罪等方面。
在传统刑法领域，以“实害”为中心的法益保护思想，已无法应对目前社会发展形态的需求，因此，
如何防患于未然，如何提早保护法益之安全，甚至如何事先遏制犯罪行为的发生，都必须有合理的依
据与规划，所以“危险犯”概念便被赋予此种重大责任。
　　立法者在刑法中利用“危险概念”创设危险犯之犯罪类型，希望透过立法方式，将某部分犯罪行
为，在实害结果发生前，提前加以处罚，以达预防目的。
立法者会有如此考量，主要是基于其生活经验中的大量观察，针对某些类型之行为对于某些特定之保
护客体（法益）是带有一般危险性的，而且受害人范围又是不确定的，故而预定将该等具有高度危险
性之行为，在符合不法构成要件所描述之事实时，认定其具有抽象危险，无待法官就具体个案，逐一
加以审查认定，成立抽象危险犯加以处罚；另外，就立法技术上，立法将“危险状态”作为构成要件
要素，规定在刑法条款中，需要法官就具体案情，逐一加以审查认定，是否具有“具体危险”，如果
存在，就成立具体危险犯。
[2]从上述对于危险犯之定义及理解，危险犯之构成要件其实就是一种截堵构成要件，[3]其作用明显
在于防止实害结果的发生。
而提前处罚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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